
 
中国结算发字〔2002〕50号 

关于落实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
证券账户管理规则》中有关Ｂ股 

账户业务的补充通知 
 

各 B股开户代理机构： 

根据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账户管理规

则》（以下简称《规则》），现就境外投资者开立 B 股证券账

户业务的有关问题通知如下： 

一、《规则》第 1.7 条规定境外法人的有效身份证明文

件是指有效商业注册登记证明文件等。对于无商业注册登记

证明文件的境外机构，其有效身份证明文件是指与商业注册

登记证明文件具有相同法律效力的可证明其机构设立的文

件，如基金注册文件、基金设立公告、基金与其托管机构签

订的托管协议、托管机构对开户申请人身份的确认文件、或

境外开户代理机构对开户申请人身份的确认文件等。 

境外非法人机构在申请办理 B股证券账户业务时，比照

法人办理。 

二、《规则》第 3.11条规定，本公司实行实时配号开户

方式。在一些开户代理机构尚未开通实时开户系统之前，或

因系统故障等原因导致实时开户系统暂时无法使用时，可以

通过邮寄、传真或人手传递等形式办理证券账户开户业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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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《规则》所称“经办人”指前往开户代理机构办理

证券账户业务的自然人。 

四、《规则》中规定境外机构申请办理证券账户业务时，

还需提供的“授权委托书”指前往开户代理机构办理证券账

户业务的具体经办人合法得到的该机构董事会或董事、主要

股东及其他有权人士出具的认可其办理有关 B股证券账户业

务的授权委托书。 

五、《规则》所称“授权人的有效身份证明文件”指能

够证明该授权人有权授权的文件。 

六、《证券账户注册说明书》英文稿和证券账户业务申

请表的英文格式（见附件）及 B股证券账户卡适用于境外投

资者。 

七、境外投资者可以名义持有人的名义开立证券账户。 

八、一般情况下，境外开户代理机构应要求投资者提供

其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及其他申请文件。境外开户代理机构若

遇多重代理情况无法直接审核申请人相关文件时，可在确保

相关资料已被前几级代理机构严格审核的前提下，代为填写

有关证券账户业务申请表，并确保证券账户业务申请文件的

准确性和完整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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